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关于期末考试管理的说明

一、试卷的提交、检查和印刷
1. 试卷提交时间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15日下午4点前。

2. 试卷必须按照学校最新的模板排版，分A、B两套试卷和相应的参考答案。最好不要通过电子邮件和QQ传输，直接通过优盘拷贝到学院办公室。如果通过网络传递，必须压缩成带密码的压缩文件。

3. 教师应该仔细检查试卷内容，不能出现科学性错误和低级输入性错误，例如考试科目名称和教学计划不一致、考试日期错误、总分错误、选择题选项重复、大题总分和每小题分数和不一致、漏题等。检查无误后，填写《江苏师范大学试卷命题及审核记录表》。

4. 教务秘书检查试卷的整体格式是否与学校一致后，打印出校对稿。任课教师负责校对，无误后在试卷的左上角签字。

5. 课程组长负责按照《江苏师范大学试卷命题及审核记录表》的要求复查试卷内容，并在试卷的左上角和《江苏师范大学试卷命题及审核记录表》签字。

6. 教学院长负责抽查试卷校对稿和《江苏师范大学试卷命题及审核记录表》，并抽签出具体的考试试卷（A卷还是B卷）。

7. 教务秘书负责试卷的印刷和装袋。

二、试卷的领取和移交

1.试卷的领取时间为考试开始前30分钟，专业课考试试卷领取地点为化学楼212室（学院办公室）。
公共课考试试卷领取由开课单位安排的第一监考老师领取，个别公共课考试需按照备注由学院安排的监考老师领取试卷。
2. 试卷领取人应该仔细检查领取的考试试卷是否和自己监考的科目一致，试卷的份数、考试的班级、考生考号是否一致；试卷袋内是否含有试卷、草稿纸、关于严肃监考纪律的通告、关于严肃考试纪律的通告、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关于期末考试管理的说明、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试卷批改和评分规范和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专业课程考试试卷检查表。

3. 考试结束后，监考老师应该仔细核查考生人数是否与上交的试卷份数是否一致，试卷总数是否与领取试卷总数一致，并认真填写试卷封面左列的内容（院系、专业、班级、课程代码、课程名称、考试时间、考试地点、考场应到人数、实到人数、缺考人数、最早交卷时间、最晚交卷时间、考场情况、作弊记录、监考人签名）。

4. 学生考试试卷应在考试结束后30分钟内及时上交到学院办公室。

三、试卷的批改和检查

1. 试卷的批改应严格按照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考试管理规定》的规定执行。特别注意事项：集体阅卷，至少3人流水作业；签字制度，每题的评分人，核分人和合分人（两者不能为同一个人）和试卷封面（黑笔全名签字，其他都用红笔签字），批改错误的地方全名签字；主观题部分如计算题等，应有分步得分情况。

2. 试卷的检查严格按照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考试管理规定》的规定执行。一般分任课教师检查、课程组互查和学院抽查三个部分。

四、成绩评定

学生成绩的评定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和《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考试管理规定》执行。

1.学期考核成绩=平时成绩30%（可含期中考试成绩20%+（考勤、作业）*10%）+期末考试成绩*70%（具体参考教学大纲）

2. 含实验的课程考核成绩，请根据原教学大纲制定的比例进行。

五、试卷的装订、上交和保存

1. 试卷上交时间为：2026年7月15日下午4点前。
2. 试卷封面的填写要求

（1）试卷封面左列的填写：此列由监考人员填写完整。（包括院系、专业、班级、课程代码、课程名称、考试时间、考试地点、考场应到人数、实到人数、缺考人数、最早交卷时间、最晚交卷时间、考场情况、作弊记录、监考人签名）。

（2）试卷封面右列的填写：此列由阅卷老师或任课教师填写完整。（包括阅卷人签名由阅卷的本人填写（至少有三位以上老师签字）、阅卷时间、阅卷地点、送交院系教务部门时间。） 

3. 课程考核成绩表填写要求

由任课教师进入综合教务系统个人事务界面中的个人课表“打印课程考核成绩表”导出后（包含该课程详细信息和选课学生的相关信息）生成为Excel文档，用于记录学生课程考核信息，任课教师可以打印此文档后在打印稿上记录每次的考核信息和结果（如有涂改，必须签字），也可以在Excel中直接记录每次的考核信息和结果后打印上交。

4.试卷的装订要求

装订的顺序：过程性材料统计表、课程考核记录表、成绩单、试卷分析表、签到表、样卷的标准答案、备用试卷及答案、样卷、学生试卷（按学号从前到后排序）。然后用大订书机将试卷订好，再用胶水将试卷封面贴好。
5. 成绩录入

请教师设置好平时成绩、期中成绩、期末成绩的系数，再录入成绩，确认无误后，点击送审，然后点击打印，打印班级的成绩单，上交院系部门。（相关课程的信息如课程编码、学时、课程名称、学院、学分、专业、班级也可从这儿查询）。

6. 试卷由教务秘书负责封存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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